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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A8_E7_94_9F_E4_c62_94953.htm 四、关闭煤矿的要求（

了解） （一）非法煤矿的关闭 1．应予关闭的非法煤矿 《特

别规定》不仅界定了非法煤矿，而且还明确了应予关闭的非

法煤矿的4种情形： （1）无证照或者证照不全擅自生产的： 

（2）在3个月内2次或者2次以上发现有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的

； （3）停产整顿期间擅自从事生产的。 （4）经整顿验收不

合格的。 2．关闭煤矿的决定程序 《特别规定》从下列两个

方面作出了规定： （1）有关部门向有关人民政府提出关闭

的建议。不论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还

是国家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只要是在履行各自职责的过程中

发现应予关闭的非法煤矿，都有权向所在 地方的人民政府提

出关闭煤矿的建议。在提出关闭建议的同时，还应当依法责

令停止生产。 （2）有关人民政府在法定时限内作出决定。

接到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关于

关闭煤矿的建议后，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7日内作

出关闭或者不予关闭的决定，并由其主要负责人签字存档。

对决定关闭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实施。 3．

关闭煤矿的具体要求 《特别规定》提出了关闭煤矿应当达到

的5项要求： （1）吊销相应证照； （2）停止供应并处理火

工用品： （3）停止供电，拆除矿井生产设备、供电、通信

线路 （4）封闭、填实矿井井筒，平整井口场地，恢复地貌

； （5）妥善遣散从业人员。 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煤炭资源

，决定关闭的煤矿仍有开采价值的，经依法批准可以进行拍



卖。 （二）无安全保障煤矿的关闭 对无安全保障的煤矿的关

闭，《特别规定》第十四条作出了规定。 1．存在不可抗力

的重大自然灾害威胁 由于煤炭赋存条件先天存在着瓦斯突出

、自然发火、冲击地压、水害威胁等自然灾害威胁，对于某

些安全生产隐患是不可预见、不可抗拒、不可改变的。存在

这些不可抗力的因素致使煤矿安全无保障的，应予关闭。 2

．现有科学技术难以有效防治 煤矿的自然灾害威胁是现有科

学技术没有认识或者没有有效防治方法或者措施的。可以通

过关闭煤矿而避免事故发生。 3．对安全生产无保障的煤矿

应当先予停止生产 发现无安全保障的煤矿，不能任其继续生

产，必须及时采取果断措施。《特别规定》第十五条要求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煤

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 4．关闭的程序

和实施 （1）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的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后，还

应提请有关人民政府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2）政府根据论

证结论作出是否关闭的决定，并组织实施。决定是否关闭和

组织实施关闭无安全保障的煤矿的行政主体，是有关地方人

民政府。 五、预防煤矿事故违法行为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了

解） 《特别规定》将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主体确定为两

类，一类是生产主体，一类是监管主体。 （一）违法行为的

责任主体和责任形式 1．违法行为的责任主体 （1）煤矿企业

及其主要负责人。煤矿企业实施了《特别规定》禁止的行为

和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即构成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煤矿是预防生产安全事故违法行为的主要的责任主

体。 （2）国家工作人员。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煤矿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失职、渎职或有其他行政违法行为的，将被追究法律

责任。此外，国有煤矿的主要负责人等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

员的范畴，其违法行为也属于追究之列。 2．违法行为的责

任形式 （1）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采用最多的法律责任形

式。《特别规定》对不同的责任主体实施责任追究的规定是

不同的。对煤矿及其主体负责人的行政责任追究采用行政处

罚的方式实施。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追究采用行政处

分的方式实施。 （2）刑事责任。《特别规定》对两类责任

主体构成犯罪的，都作了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煤矿的法定

代表人和矿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安全生产犯罪

的规定处以刑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关于职务犯罪的规定处以刑罚。 （二）煤矿企业及其从业人

员的违法行为 《特别规定》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的煤矿预防生

产安全事故违法行为，包括下列10种： 1．无证照非法生产的

； 2．未依法对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和报告的； 3．有重大安全

生产隐患和违法行为仍然进行生产的； 4．在停产整顿期间

擅自生产的； 5．关闭的煤矿擅自恢复生产的； 6．未依法对

井下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 7．1个月内3次以

上发现未依法对井下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

8．拒不执行有关执法指令的： 9．未按国家规定带班下井或

者下井登记虚假档案的： 1 O．未依法向每位矿工发放煤矿

矿工安全手册的。 （三）监管监察人员的违法行为 规定给予

行政处分的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

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行政违法行为，包括下列8

种： 1．向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煤矿或者矿长颁发有关证照的



； 2．不履行日常监管监察职责的： 3．发现有非法煤矿并且

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的； 4．因监督检查不力，煤矿在停

产整顿期间继续生产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